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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完全契約理論 
(Incomplete contract) 
合約是不可能完全的，
因為我們無法預測全
部的風險，制定完整
的應對措施在合約中。
--Oliver Hart 

履約爭議能避免嗎? 

壹、前言 

2 照片出處：https://www.analysisgroup.com/experts-and-consultants/affiliated-experts/oliver-hart/ 



壹、前言 

研究標的 

交通部所屬機關101年至
108年5月間，經法院判決
確定之工程訴訟案件 

 
 
從判決中反饋學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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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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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交通部工程訴訟案件分析 

大綱 

1 廠商選擇訴訟途徑的考量 

2 工程訴訟的特性 

3 交通部工程訴訟結果分析 

4 交通部工程訴訟時間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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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交通部工程訴訟案件分析 

廠商選擇訴訟途徑的考量 

仲裁 

調解 

訴訟 

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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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合意仲裁 

不接受調解建議 

自身具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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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不成立 
廠商提起
訴訟原因 

6 圖片出處：http://m.tooopen.com/view/137127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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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交通部工程訴訟案件分析 

工程訴訟的特性 

審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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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交通部工程訴訟案件分析 

訴訟結果分析(法院裁判金額與廠商請求金額比例) 

54.8
% 

24.2
% 11.3

% 9.7% 

廠商請求總金額 

27.7億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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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交通部工程訴訟案件分析 

訴訟時間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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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交通部工程訴訟案件分析 

訴訟時間分析 

6件 

26件 

判決平均 
所需時間約 

3.4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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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問題檢討 

大綱 

1 

契約變更是工程履約爭議 
常見原因 

契約變更潛存廉政風險 

2 

3 

工程訴訟案件爭議類型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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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問題檢討 

工程訴訟案件爭議類型分析 

爭議類型 件數 爭議類型 件數 

額外工作之求償爭議 12 
施工瑕疵修補、減價
及驗收爭議 

4 

變更設計與議價不成之 
爭議 

11 擬制變更認定爭議 3 

逾期罰款爭議 10 工期展延爭議  3 

漏項爭議 8 
工期展延衍生「時間
關聯成本」爭議 

2 

定作人未能履行義務或協
力義務之爭議 

5 不可抗力風險爭議 2 

保固責任爭議 4 
地質或工地條件重大
差異 

2 

交通部所
屬機關
101-
10805 
判決定讞 

66件 

12
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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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問題檢討 

契約變更是工程爭議常見原因 

A 

D 

E 

B 

C 
工期展延爭議 

工期展延衍生 
時間關聯成本爭議 

變更契約與議價不成爭議 

額外工作之 
求償爭議 

擬制變更 
認定爭議 

契約變更
爭議類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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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問題檢討 

契約變更潛存廉政風險 

契
約
變
更
風
險
態
樣 

利用主管工程案件機會不當變更工法、 
圖利廠商 

未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程序 

規劃設計不良、多次變更設計造成工期延宕 

藉由變更設計虛增施作數量或延長施工期間 

收受廠商賄款並協助履約爭議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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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問題檢討 

契約變更潛存廉政風險 

廉政風險特徵 
1.與廠商程序外不當接觸     3.妨礙限制競爭違背法令常情 
2.未採納監造專業意見         4.未落實變更契約應檢討項目 
 

某交通工程擋土牆原設計為懸臂式工法，並已發包
A廠商，主辦機關高階主管卻為圖利熟識的B廠商，
於97、98年間藉職務之便及不實陳情信函，向A廠
商施壓，要求將擋土牆變更為B廠商獨有之專利工
法，並指定B廠商為下包，據以追加預算，經認定違
反採購法涉犯圖利罪嫌，經高院判處有期徒刑6年。 

廉
政
案
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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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防及因應對策 

三、工務行政面-完備契約變更程序 

交通部96年8月27日 
交管稽字第0960008134號函 

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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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防及因應對策 

大綱 

1 契約訂定面 

2 工地管理面 

3 工務行政面 

4 訴訟因應面 

5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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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防及因應對策 

一、契約訂定面-計價規範合理量化 

• 判決實務：基於尊重契

約自由原則，機關以「一式
計價」編列多為法院肯認，
如有設置不足或經勞檢要求
改善增加設施，也認定非屬
額外工作，因此而增加之費
用，廠商亦不得向機關請求
（99建字第112號、100建上第178號、104年建上字第
39號、105年臺上字第2353號判決） 

• 工程會函釋： 
• 有關「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
目經費編列」，工程會於89
年3月13日、95年6月6日、
95年12月29日及102年6月6

日等函釋中，請各單位於
工程經費中以量化方式
編列安全衛生費用。 

安衛費用一式計價: 
1.不敷成本影響勞安 
2.風險分擔未盡公平 

以
安 
全
衛
生 
項 
目 
為 
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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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防及因應對策 

一、契約訂定面-計價規範合理量化 

第七十條之一 機關辦理工程規劃、設計，應依工程
規模及特性，分析潛在施工危險，編製符合職業安全
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圖說及規範，並量化編列安全衛
生費用。 
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，應將前項設計成果納入招標文
件，並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，
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，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訓
練，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，以確保施工安全。 

108年5月 政府採購法修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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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防及因應對策 

二、工地管理面-避免契約外之額外要求 
法院 
判決 
 

• 某工程施工說明書已載明僅
「吊樑」施工須於夜間施工，
其他如站房結構體等工程等則
可於日間施工，惟履約過程中
卻因配合機關營運條件變更，
針對其他項目，仍要求承商夜
間施工，致廠商請求增加費用 

• 機關抗辯：施工說明書保

安措施「吊樑施工必須在夜間 
，及其它須配合夜間作業
時，乙方不得要求加價」。 
 

• 審酌工程實務，夜間施工時
數較日間工時為短，施工效率
亦較差，不僅壓縮施作工期及

工率，且造成施作成本大
增，非廠商於投標簽約時
可得合理預料之計價基礎
變更及風險，如仍依原有
契約效果給付工程款，自
屬顯失公平，應許依情事變
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。 

• （最高法院106年臺上字第2630號判決、臺灣高等
法院106年建上字第4號判決） 

案
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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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防及因應對策 

三、工務行政面-完備契約變更程序 
法院 
判決 
 

• 某工程召開研商會議，會後結
論為由監造辦理契約變更作業
並請承商提施工計畫送審。 

• 惟機關嗣後並無審核同意該計
畫、辦理後續契約變更程序及
辦理計價給付。 

• 廠商主張：因已先行施
作，依過去經驗，常有機關先
行指示施作再補辦契約變更程
序及給付工程款，依誠信原則
應認兩造已達契約變更之合
意。 
 

• 研商會議僅係協調會性質，不
生指示變更契約之效力。 

• 廠商施作項目，未經機關審核
同意，雙方未完成議價程序及
簽訂契約變更書，程序並未完
備，即未達成變更契約之合
意，不生變更效力。 

• 法院不採納廠商主張之誠

信原則。 
• （高院100年建上字第69號、最高法院102年台上

字第234號民事裁定） 

案
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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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防及因應對策 

四、訴訟因應面 

1 蒐集有力證據，積極攻防 

2 
與訴訟代理人密切合作，發揮居中
溝通功能 

3 
派員出庭，現場掌握，即時補充事
實資訊 

4 
法院揭露心證且恐對機關不利時，
尋求和解之可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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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防及因應對策 

五、其他 
 善用爭議處理資源 

• 工程會107年成立「公共建設諮詢小組」 

• 重大工程建立訴訟外爭議解決機制（如：工程爭

議審議委員會Dispute Board 簡稱DB） 

落實案例回饋檢討 

• 循環式品質管理PDCA（Plan-Do-Check-Act） 

• 設計單位、工務行政單位、工地現場人員共同參與 

政風單位協助風險預警  

• 專案清查、專案稽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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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 

「工程面」為主、「法律面」為輔 

改變作業心態，即時處理爭議 

預判訴訟風險，善用協商調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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